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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函
地址：540204 南投市省府路38號select
聯絡人：曾勝鋒
聯絡電話：049-2352911#323
電子郵件：sf1920@cpami.gov.tw
傳真：049-2352701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9月26日
發文字號：營署中建字第111007427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1111204503_1110074275_111D2034168-01.pdf、

1111204503_1110074275_111D2034169-01.pdf、
1111204503_1110074275_111D2034170-01.pdf)

主旨：有關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為改善營造業缺工問題，訂定

「營造業人力補充專案計畫」1案，詳如說明，請貴公會

周知所屬會員並查照辦理。

說明：

一、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11年9月15日發就字第

1113510263號函(影附來函及附件)辦理。

二、為吸引勞工投入就業，協助廠商補實人力，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推動訂定旨揭計畫，針對營造業廠商缺工需求提供

求才媒合服務如下：

(一)專案求才服務：

１、求才管道：各營造業倘有人力急迫需求，應至台灣就

業通網站(www.taiwanjobs.gov.tw)加入會員及登錄職

缺，並匯出所登錄之求才職缺清單送所屬公會彙辦，

由公會每月1及16日將彙整清單採電郵方式傳送至本署

聯絡窗口(izan0116@cpami.gov.tw)，俾利本署函請勞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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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發展署依勞動條件優質程度、規模等，評估提供

專案服務模式，請各公會及辦事處確實落實旨揭計畫

並確實宣導。

２、勞動條件：專案求才服務之薪資待遇請參考旨揭計畫

「營繕工程常用人力工項薪資表」(附件1)或移工國內

求才之合理勞動條件薪資基準(附件2)。

(二)一般求才服務：請貴公會持續宣導所屬會員至台灣就業

通網站登錄求才職缺資訊，俾利勞動力發展署循一般程

序協助辦理人才推介與媒合事宜。

三、檢附「營造業人力補充專案計畫」及「台灣就業通登錄職

缺操作流程」各1份，如對於台灣就業通網站相關系統操作

問題，請逕洽台灣就業通客服中心0800-777-888，提供協

助解決問題。

正本：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鋼構組立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
鋼構吊裝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基礎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
防水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擋土支撐及土方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
會、臺灣庭園景觀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地下管線工程專業營造業同
業公會、臺灣區施工塔架吊裝及模版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預拌混凝
土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鋼構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營建
鑽探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帷幕牆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
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本署中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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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函
地址：24203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

南棟4樓

承辦人：林富晨

電話：(02)8995-6044

電子信箱：astella@wda.gov.tw

受文者：內政部營建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9月15日

發文字號：發就字第111351026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A17020000J_1113510263_doc2_Attach1.pdf)

主旨：為改善營造業缺工問題，本署訂定「營造業人力補充專案

計畫」一案，請查照辦理。

說明：

一、為吸引勞工投入營造業就業，透過實際了解廠商缺工，提

供求才服務媒合服務協助廠商補實人力，爰訂定推動「營

造業人力補充專案計畫」(以下稱本計畫)，期待結合政府

單位、公會、工會及事業單位力量，攜手改善營造業缺工

問題。

二、請貴單位協助辦理本計畫任務分工事項，並轉知相關營造

公(協)會及職業工會。

三、另請本署所屬各分署配合辦理本計畫專案求才服務內容及

成效控管事項。

正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

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副本：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訓練發展組(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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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人力補充專案計畫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11.9.15 

壹、計畫目的 

近年因人口結構改變及疫情干擾，勞動力供給吃緊；再加上全球

供應鏈重整、國內積極推動前瞻基礎建設、公共工程大量開辦及臺商

回流等因素影響，我國勞動力需求大幅成長。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11年2月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結果，全國營

建工程業之職缺數2.5萬個；另依內政部營建署(以下稱營建署)「109

年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報告」顯示，抽樣調查後推估以基層勞工(含勞

力工、模板工、泥水工、鋼筋工及其他)空缺最多，其次為技術士。 

我國營造業受限於產業規模，營建工地現場仍以人力施作為主；

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服務人員之服務歷程經驗，因求職者(不限有

無營造業相關證照)在產業多元發展之就業選擇中，考量工作環境(室

外作業、髒亂)、待遇條件(收入不穩定、無勞健保或年終)、工作屬性

(噪音、粉塵、高空作業)、體力或社會地位認同感等因素，較不願投

入營造業。 

基此，為吸引勞工投入就業，協助廠商補實人力，本署研擬「營

造業人力補充專案計畫」，期待結合政府單位、公會、工會及事業單

位的力量，攜手改善營建業缺工問題。 

貳、實施策略 

透過實際了解廠商缺工，包括缺工之工種、工班及人力需求類型、

員額等，提供求才媒合服務，協助廠商補實人力。 

參、計畫任務分工 

一、本署 

(一)受理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稱工程會)、營建署或產業公協

(總)會等單位反映營建人力需求。 

(二)依人力需求了解具體缺工輪廓，據以評估啟動專案求才服務之必

要性、範圍與分工合作事宜。 

(三)依據所收受人力需求事業單位名單，分案並協調各分署辦理一般

求才服務及專案求才服務，並函送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稱原民會)

辦理原住民就業媒合服務。 

(四)建置並定期維護台灣就業通網站營造業相關工班資訊。 

(五)綜整全案辦理情形，將全案執行成果回饋予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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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獎勵執行本計畫績效良好之單位或人員。 

二、分署 

(一)邀集地方政府、分署各業務單位(含訓練、技檢或其他)及各就業中

心等相關單位召開工作小組會議，規劃確認專案服務各工作項目

之活動內容及細部規劃，並與各單位建立各工作項目專責聯繫窗

口資訊。 

(二)盤點轄區人力供給來源，並運用外展人員開發符合職缺需求之求

職者。 

(三)辦理求才服務、定期徵才活動、客製化訓練、運用就業促進措施

或其他適當之服務項目。 

(四)配合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稱職安署)北、中、南職業安全衛生促進

會活動，到場進行宣導說明求才服務措施。 

三、工程會、營建署、營造公(協)會各辦事處及職業工會 

(一)工程會、營建署及營造公(協)會各辦事處宣導有人力需求之廠商可

至台灣就業通網站加入會員及登錄求才職缺，按月彙整廠商名單

提供本署。其中廠商包括綜合營造業、專業營造工程廠商(如鋼構、

模板等工程)等。 

(二)工程會、營建署及營造公(協)會各辦事處接獲本署或分署有未能配

合專案媒合之個別廠商時，協助釐清並予適當溝通。 

(三)各工種之相關職業工會依廠商人力需求，配合向工會會員宣導及

促進雙方媒合。 

四、原民會 

(一)依據本署所函送之人力需求事業單位名單(營建署提供)，辦理原住

民就業媒合服務，並按月函送辦理情形予本署。 

(二)協助蒐整並滾動更新山區營造相關工班資訊，並提供本署運用。 

肆、工作項目 

一、本署 

(一)掌握營造業廠商缺工需求：由本署依工程會或營建署所提報之職

缺需求確認以下事項： 

1.檢視職缺資訊是否完備：包含廠商名冊、職缺種類、職缺數量、

工作地點、工作內容、技能需求、工作資歷、工作時間或加班要

求、薪資待遇、勞(健、就)保以及廠商是否已於台灣就業通網站

登錄職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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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估啟動專案服務必要性：依勞動條件優質程度、規模等，評估

所提供服務模式。 

(二)建置工班資訊專區：於台灣就業通網站「營造業專區」建置工班

資訊專區，公開露出工班資訊，提供營造業廠商搜尋可搭配之工

班，提升媒合效益。 

二、分署規劃專案求才服務內容 

(一)確認廠商之人力需求：向廠商確認職缺資訊是否更新，包括廠商

名單、職缺種類、職缺數量、工作地點、工作內容、技能需求、

工作資歷、工作時間或加班要求、薪資待遇、勞(健、就)保等。其

中薪資部分，可參考營建署提供之「營繕工程常用人力工項薪資

表」相關資訊(附件1)或移工國內求才之合理勞動條件薪資基準(附

件2)等。 

(二)召開工作小組會議：視廠商需求，邀請地方政府、職訓機構(含辦

訓單位)、技能檢定機構、職業工會及就業中心等與會，共同討論

以下事項，並作成紀錄： 

1.確定並執行工作項目 

(1)規劃專案媒合服務：依廠商需求及合理勞動條件，規劃開發人

力及篩選求職者推薦名單等服務內容。 

(2)辦理營造業徵才活動：每週固定擇一日辦理營造業缺工徵才活

動，於現場辦理求才登記及媒合。 

(3)營造業訓練需求：確認廠商缺工職種或職類、技能落差者之訓

練需求後，依轄區資源辦理訓練服務。 

A.辦理產業需求導向訓練課程 

依據營造業人力需求及供給情況，以自辦、委外及補助等多

元模式，辦理銲接、水電、建築裝修設計、營建工程管理及

其他相關營造職類職前訓練，並針對內政部營建署提供鋼筋、

模板、泥水及混凝土等課程，規劃辦理四工種訓練課程。 

B.提供客製化訓練服務 

(a)產訓合作 

訓練單位結合2家以上具共同人才需求的合作廠商，共同

研擬訓練與招募計畫，合作辦理招生事宜，訓練課程分由

訓練單位提供專業訓練及合作廠商提供實務訓練，並由分

署全額負擔專業訓練費用，學員結訓後由廠商依所提供之

勞動條件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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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推動事業單位辦理職前培訓計畫 

事業單位或訓練單位針對用人需求訂定招募計畫，規劃辦

理培訓課程，計畫經分署審查通過後，補助事業單位申請

總訓練費50%；補助訓練單位申請總訓練費65%，如招收

特定失業者身分者參訓，得再行補助20%之個人訓練費，

每一申請單位同一年度內接受本計畫補助額度上限為新臺

幣(以下同)100萬元整。 

(4)盤點可運用之就業促進措施：依產業提供一般獎補助就業促進

措施，並得視需求評估個別化之專案獎補助措施建議，提送本

署研議。 

A.「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營造業工作試辦計畫」 

符合失業期間連續達30日以上或非自願離職等情形之失業勞

工，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從事符合營造業法所訂綜合營

造業、專業營造業及土木包工業廠商工作，且符合相關規定

者，每月發給5千元至7千元就業獎勵，最長發給18個月，最

高10萬8千元。 

B.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凡民間團體、就業保險投保單位或公私立高中(職)及大專校

院，提供青年工作崗位訓練技能的機會，以「先僱後訓」方

式辦理做中學訓練，並由資深員工擔任職場導師指導青年，

補助雇主每月1萬2千元工作崗位訓練費，最高10萬8千元。 

(5)專案媒合宣導：規劃專案所需搭配之職缺資訊揭露或其他宣導

方式。 

A.利用簡訊、網站或社群平台等公布及宣傳徵才訊息。 

B.於布告欄、學校、公眾場域、中心接待台或櫃台等張貼廠商

徵才訊息海報或發送 DM。 

C.社區宣傳：轉請村里幹事或里鄰長等地方人員協助宣傳。 

D.職場認識：結合營造業者及學校，辦理大專校院學生之職場

認識或職場體驗活動。 

E.其他：由各分署或就業中心因地制宜或搭配資源辦理宣傳或

徵才訊息揭露。 

(6)規劃並辦理人力交流媒合：運用轄區已建立營建工程之工班資

料庫，進行廠商、工班雙方人力交流媒合。 

(7)確認分工事項：確認各工作項目分工及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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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盤點適合的人力供給來源 

(1)求職登記民眾資料庫。 

(2)近年本署自辦、委辦或補助訓練課程之參(結)訓學員。 

(3)取得技能檢定證照且尚未就業者。 

(4)參加公共短期就業方案即將工作期滿者。 

(5)大專校院、高中職即將畢業在校生。 

(6)職業工會會員。 

(7)外展就業服務人員開發潛在勞動力，含青年、特定對象(二度

就業婦女、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原住民等)等。 

(8)其他可運用之人力供給。 

3.建立各工作項目專責窗口：確定各工作項目之專責窗口名單及聯

絡資訊。 

(三)配合職安署活動辦理求才服務措施說明：配合北、中、南職業安

全衛生促進會活動，由各分署到場進行求才服務措施說明。 

伍、成效控管與成果彙報督導 

一、原民會 

按月函報本署有關原住民就業媒合辦理情形。 

二、分署 

(一)依本署指定回報頻率回報本署有關人力補充專案辦理情形。 

(二)如廠商所提需求不符專案規範、未提供合理勞動條件或配合情形

不佳等情事，詳實紀錄並回報本署。 

三、本署 

(一)綜整各分署及原民會辦理情形彙整專案執行成果等，回饋予缺工

反映單位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工程會或營建署)，並適時對外發

布新聞說明本計畫辦理情形。 

(二)依分署所提報之廠商配合專案情形，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工

程會或營建署)督導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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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營繕工程常用人力工項薪資表 

 營建研究院營建物價版本 營造公會調查結果 

編 

號 
工種 

計價 

單位 

編列預算 

薪資/日(元) 

是否需特殊

或經驗技術 

編列預算 

薪資/日(元) 

是否需特殊

或經驗技術 

1 領班 日 3500 是 3500 是 

2 木工 日 3500 是 3500 是 

3 電工 日 3000 是 3000 是 

4 電焊工 日 3500 是 3500 是 

5 泥水工 日 3000 是 3000 是 

6 電梯安裝工 日 3000 是 3000 是 

7 金屬建材架構工 日 3200 是 3200 是 

8 鋼筋彎紮工 日 3300 是 3300 是 

9 砌磚工 日 3000 是 3000 是 

10 油漆工 日 3000 是 2500 是 

11 水管工 日 3000 是 3000 是 

12 模板安裝工 日 3200 是 3300 是 

13 支撐施工架工 日 3500 是 3500 是 

14 安全支撐工 日 3500 是 3500 是 

15 鋼材豎構工 日 3500 是 3500 是 

16 瓷磚鋪貼工 日 3000 是 3000 是 

17 門窗玻璃安裝工 日 2800 否 2800 是 

18 冷凍空調設備裝修工 日 2800 是 3000 是 

19 大理石地面鋪設工 日 3000 是 3000 是 

20 大工 日 2800 是 2800 是 

21 小工 日 2100 否 2100 是 

22 雜工 日 1800 否 1800 是 

23 混凝土作業工 日 3000 是 3000 是 

24 打石工 日 2800 否 3500 是 

25 普通工(外國人力) 日 1500 否 1500 否 

26 雜工(外國人力) 日 1500 否 1500 否 

備註： 

1.各工種價格為點工(零工)價格。 

2.一日八小時計，不含勞保、福利、獎金、加班費等附加項目，不含稅。 

3.上述價格調查時間為111/2/28-11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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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就業服務法第四十七條規定雇主在國內辦理招募本國人從事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第十款營造工作之合理勞動條件薪資基準修正規定 

110年12月9日勞動發管字第11005182971號令 

單位：新臺幣元  

職        業        別  月 薪 資   日 薪 資  

  平均經常性薪資 下限薪資 平均經常性薪資 下限薪資 

電力機械裝修人員   52,333   41,850   2,088   1,631  

建築物電力系統裝修人員  45,205   36,197   2,144   1,739  

管道裝設人員  46,267   37,067   2,062   1,631  

焊接及切割人員    47,150   37,719   2,320   1,848  

板金人員  35,871   35,482   1,420   1,344  

金屬結構預備及組合人員   40,101   32,067   1,804   1,413  

油漆、噴漆及有關工作人員   43,037   34,458   2,170   1,739  

砌磚及有關工作人員    47,280   37,828   2,201   1,739  

地面、牆面鋪設及磁磚鋪貼人員   46,578   37,284   2,326   1,848  

混凝土鋪設及有關工作人員  49,553   39,676   2,275   1,848  

泥作工作人員  45,881   36,741   2,295   1,848  

營建木作人員  49,276   39,458   2,386   1,957  

玻璃安裝人員     34,709   27,726   2,240   1,809  

屋頂工作人員  37,653   30,110   2,137   1,739  

其他營建構造及有關工作人員  43,537   35,844   1,673   1,344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   30,000   -   1,364  

備註：求職人如提具從事相關工作經驗達1年以上之工作證明者，僱用薪資不得低於平均

經常性薪資；工作經驗未達1年或無法提具工作證明者，僱用薪資不得低於下限薪資。 

 



廠商於台灣就業通網站加入會員、登錄職缺及匯出清冊操作流程說明 

 

步驟 1 ─ 加入「台灣就業通」會員 

https://hr.taiwanjobs.gov.tw/internet/jobwanted/CompanyMember_Consent.aspx 

(操作說明 https://hr.taiwanjobs.gov.tw/Internet/Company/com_newuse.aspx) 

 

步驟 2 ─ 登錄職缺 

操作說明 https://hr.taiwanjobs.gov.tw/Internet/Company/com_newuse.aspx 

 

步驟 3 ─ 匯出清冊並回報 

職缺登錄完成後，使用會員中心「職缺總表_清冊匯出」功能匯出清冊，

再將表單回報彙整單位(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內政部營建署)。 

 

https://hr.taiwanjobs.gov.tw/internet/jobwanted/CompanyMember_Consent.aspx
https://hr.taiwanjobs.gov.tw/Internet/Company/com_newuse.aspx
https://hr.taiwanjobs.gov.tw/Internet/Company/com_newuse.aspx


註冊會員 







公司資料維護 







 

職務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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